
门诊医师出诊管理
实行院、科两级责任制

原则上专家门诊出诊时间
一经公示后不得擅自更改

根据办法，门诊科室设置与医师配置合理，医疗机构要结合门
诊工作实际，合理安排出诊医师数量，保证医师有足够的诊查时
间。综合医院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中医等科门诊每周一至周五均有副主
任/主任医师出诊，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副主任以上医师的比例≥
60%。三级综合性医院中医门诊专业不低于3个，二级综合性医院
中医门诊专业不低于2个。

在保障本机构疑难病例诊治、病房查房、手术和教学任务的基
础上，主任医师平均每周门诊（非特需）不少于1个半天；副主任医
师平均每周门诊（非特需）不少于2个半天。鼓励二、三级医疗机构
主治及以上医师前往医联体（本市范围内）下级医疗机构开设门诊
（非特需）。

在保障疑难病例诊治、病房查房、手术和教学任务的基础上，特
需门诊与非特需门诊（指普通门诊、专科/专病门诊、专家门诊）采取
联动机制，在职门诊医师出特需门诊必须出非特需门诊，主任医师
特需门诊与非特需门诊出诊次数（每1个半天为一次）比例不得高
于2:1，副主任医师不得高于1:1。

根据办法，医治病人要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、人格尊严和个人
隐私，严禁医疗机构及医师泄露患者疾病信息及其他个人信息。

当需要病人在就诊时协助医院完成教学或科研任务，在此过程
有可能涉及患者隐私时，必须明确告知患者，并且要经过患者同意
后方可进行。

此外，办法指出，公立医疗机构门诊医师出诊管理实行院、科两
级责任制。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是本机构门诊医师出诊分类管理
的第一责任人；临床科室主要负责人是本科室门诊医师出诊分类管
理的第一责任人。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办医主体应加强对所属公立医疗机构
门诊医师出诊管理的指导和考核，加大考核的信息化支撑，并将客
观考核结果纳入医疗机构综合评价、绩效考核等范围。医疗机构应
当予以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碍或者隐瞒有关情况。

根据办法，开展预约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要加强预约诊疗服务
及号源的规范化管理。建立完善预约诊疗有关工作制度和流程，加
强对号源的分配管理，建立并完善合作单位的准入、退出及监督考
核机制。

医疗机构应根据专业特点核定医师出诊单元的工作量，对号源
已满的专病/专科、专家、特需门诊，预约就诊者应先进行实名制身
份认定后，经医师书面同意或医生工作站电子认可，再行加号预约
挂号。医疗机构应对医师加号依据、时段、比例加强管理，加号号源
不超过核定号源的20%，确保诊疗时间和诊疗质量。

医疗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示门诊医师出诊及预约诊疗服务相
关信息，包括医师基本信息、出诊信息和预约号源分布情况等。

原则上门诊出诊时间一经公示后不得擅自更改，特殊情况不能
按公示日出诊的医生，应当提前向医疗机构提出申请，经医疗机构

同意，并配合做好同专业、同（或高）职称医师替诊安排，确保门
诊工作的顺利完成。

根据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管理规定，门诊分为普通门
诊、专家门诊、特需门诊三类。

其中，专病/专科门诊收费管理参照普通门诊收费管理，诊疗范
围必须符合医院专科诊疗项目，不得超出诊疗范围。

为保证专病/专科门诊特色和相应技术力量，专病/专科门诊出
诊医师应由主治及以上职称医师担任，每一专病/专科门诊应有2人
及以上组成，并有高年资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作为负责人，如有
缺员及时补充。逐步推进专科医师出诊专病/专科门诊。专病/专科
门诊应确定接诊场地、接诊时间和接诊人员，上报医疗机构的医疗
管理部门审批后，纳入排班表，对外公示出诊信息及纳入规范化管
理。一经开设不得随意停诊或取消。

长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，获得副主任/主任医师资格，同时被聘
为副主任/主任医师职称的医师，由本人书面申请，确定接诊场地、
接诊时间，上报科室及医疗机构的医疗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出专家
门诊。医疗机构要对外公示专家门诊医师擅长专业、收费标准、应
诊时间等信息。

原则上专家门诊出诊时间一经公示后不得擅自更改，如因特殊
原因终止门诊，出诊医师应提前向医疗机构提出申请，经医疗机构
同意后逐步实施。专家门诊停诊时间超过一个月，相应的特需门诊
也应当停诊。

主任医师平均每周门诊
（非特需）不少于1个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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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出台公立医疗机构门诊医师出诊管理办法

加号号源不超过核定的20%

为规范本市公立医疗
机构门诊医师出诊管理，保证医

疗质量和医疗安全，方便群众就医，
昨天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门诊医师出诊管理办
法（试行）》（下简称“办法”）的通知。根据办
法，本市医疗机构应对医师加号依据、时段、
比例加强管理，加号号源不超过核定号源的
20%，确保诊疗时间和诊疗质量。本办法
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1年5月31日。
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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